
i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開會） 

 

 

 

出席第 2次日本鰻及其他鰻科學家

會議 
 

 

 

 

 

 

 

 

 

 

服務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姓名職稱：陳文深副組長、張惟翔科長及劉温馨技士 

派赴國家：日本 

出國期間：112年 5月 27日至 5月 31日 

報告日期：112年 7月 21日 



ii 
 

摘要 

 我國鰻魚產業仰賴天然捕撈之鰻苗，現行無法以人工繁殖量產產業所需之鰻

苗，近年鰻苗捕獲量不穩，長期統計資料呈現下降之趨勢，為此國際自然保護聯

盟於 2014年將日本鰻列入紅皮書中之「瀕危物種」，華盛頓公約(CITES)自 2014

年第 17 屆締約國大會起提案加強鰻魚資源量及貿易情形調查，並提出日本鰻苗

貿易間有不正常的部分；另 2022年 CITES Cop19雖未提案列入附錄二，但該次

大會由巴拿馬等 17 個國家提案將真鯊科所有物種列入附錄二，儘管其中水鯊之

資源量無虞，但仍被列入，鑒於 2007年將歐洲鰻列入附錄二，並進行嚴格管理，

倘鰻鱺屬於 2025年 CITES Cop20被提列附錄二，生產國及消費國之貿易將被檢

視交易合法性，並被要求提出「無危害證明（NDF）」文件，此在實務上確有困難。 

鑒於國際間持續關注，自 2012年起，臺灣、日本、韓國及中國大陸於 APEC

架構下召開鰻魚資源養護與管理國際合作非正式會議(以下稱非正式會議)，截至

今(2023)年止業以召開 15 次，並於 2021 年第 14 屆非正式會議中與會各國同意

召開日本鰻及其他鰻科學家會議(以下稱科學家會議)，以科學交流為基礎，作為

鰻魚資源利用國政策擬定方向參考，並邀集各國產官學代表共同與會，迄今已召

開 1次。 

本次為第 2 次科學家會議，於 2023 年 5 月 29 日至 30 日於日本長野縣上田

市召開，計有日本、南韓、中國大陸及我國等四國出席，我國由陳文深副組長率

署內同仁、及產、學代表與會，會議由日本東京大學八木信行教授及青山潤教授

擔任共同主席，會議內容摘述如下： 

一、我國、日本、韓國及中國等 4國學者分享國內日本鰻捕撈及相關科學活動。 

二、會議期間外之任務小組活動報告及未來規劃。 

三、日本、加拿大及中國受邀學者分享有關以新興科學及有效方式管理東北亞地

區日本鰻資源。 

四、由日本水產廳報告日本鰻及其他鰻現況，及日本國內刻正推動水產品流通適

正化法，鑒於此情形提議成員間應建立具法律約束力之架構。 

五、秘書處報告鰻魚統計資料格式修訂部分，主要修正統計單位由公噸改為公斤、

成員意見改為補充說明，可於該處提供科學分析之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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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 16 屆非正式會議將於本(2023)年 6 月 26 日至 27 日於日本東京召開，另

第 3次科學家會議預定於隔(2024)年 4月或 5月舉行。 

會中日方報告與會 4國鰻魚資源管理措施，其中我國漁船捕撈鰻苗須申請具

執照，始得從事捕撈，惟簡報中顯示我國於捕撈端無相關管理措施，已於會中向

秘書處修正，後續將於第 16屆資源養護非正式會議中說明。 

另為了解日本鰻魚室內養殖技術及現況，於會前以自費方式前往日本愛知縣

鰻魚養殖場參訪，由一色町鰻魚漁業協同組合山本浩二組合長帶領參觀鰻魚分級

場及室內溫水養殖場，並於參觀完畢後進行意見交流。 

關鍵詞：日本鰻及其他鰻科學家會議、聯合聲明(Joint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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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日本鰻為東亞地區主要養殖鰻種，近年東亞各國鰻苗捕撈量減少，引發相關

國際組織關切，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以下簡稱 IUCN)於 2014年正式公佈將日本鰻

列入 IUCN紅皮書(Red List)之瀕危等級(Endangered (EN) A2bc)，美洲鰻於同

年亦被列入紅皮書之瀕危等級，IUCN 雖不具法律約束力，但瀕危野生動植物種

國際貿易公約，又名華盛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以下簡稱 CITES)，締約國將

參考 IUCN之評估報告後於大會中提案，於 2016 年 CITES締約國大會決議通過應

加強調查鰻魚資源量及貿易情形，以作為下屆提案與否之參考。2022 年第 19屆

締約國大會雖未將日本鰻提列為 CITES附錄管理之物種，但該次大會將真鯊科所

有物種列入附錄二管理，即使其中水鯊資源無虞，倘鰻鱺屬於大會中被提案，恐

衝擊東亞鰻魚產業。 

為免鰻魚被列入 CITES附錄管理衝擊產業，我國、日本、韓國及中國大陸於

2012年起在 APEC架構下召開鰻魚資源養護與管理國際合作非正式會議，共同研

商合作研究及推動鰻魚資源管理、養護等計畫共識，並確認以科學為基礎，作為

導入資源養護管理之根據。  

於 2022 年召開第 1 次日本鰻及其他鰻科學家會議，邀集各方產官學代表，

就鰻魚研究成果分享及交流，並進一步討論如何提升鰻魚科學合作及交換數據格

式等議題，以提供最新科學數據及相關科學意見予鰻魚資源養護與管理國際合作

非正式會議，作為管理政策擬定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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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過程及結果 

第 2 次日本鰻及其他鰻科學家會議於本(112)年 5 月 29 日至 5 月 30 日假日

本長野縣上田東急 REI 飯店 3樓會議室舉行，計有南韓、中國大陸、日本及我國

等四方產官學代表出席，我國由本署陳文深副組長率本署同仁(張惟翔科長、劉

温馨技士)、財團法人台灣區鰻魚發展基金會(汪介甫執行長)及學者(國立臺灣大

學韓玉山教授、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侯清賢助理教授)等人出席(詳細出席名單如附

件 2)。 

會議由日本東京大學八木信行教授及青山潤教授兩位歡迎出席者並擔任共

同主席，討論情形摘述如下(議程如附件)： 

一、分享日本鰻捕撈及科學活動概況： 

 由各方與會科學家分享國內日本鰻捕撈情況及相關科學研究，本次會議

由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及我國各 1位科學家進行簡報，就簡報內容、現場

提問及回答簡述如下： 

(一)趙峰研究員(中國大陸) 

1.說明中國大陸鰻魚產業概況、日本鰻漁獲量及管理及相關科學研究，並

並強調針對日本鰻之相關法規及管理作為，包含「鰻鱺保護國家行動計

畫」、「長江十年禁漁」擴大長江口禁漁範圍往外延伸，以保障鰻苗洄游

通道。 

2.鰻苗捕撈需領有捕撈證，由國家控管證照總數，並規定漁獲努力量，相

關數據則由研究機構或政府相關部門蒐集，針對 10 年禁漁政策之鰻魚

資源量調查計畫較少，目前已組成長江流域辦公室專門進行鰻苗監測。 

(二)Hiroshi Hakoyama 教授(日本) 

1.呈現日本自 1894 年起日本鰻長期年度捕撈數據，依據政府公告內陸捕

撈紀錄，黃鰻於 1920 年達到 4,200 噸後呈現逐年下降，沿岸捕撈量較

內陸大幅下降;鰻苗在 1963年高峰 260噸後呈現下降情形。 

2.2019 年起收集日本 5 個監測點之漁業獨立型數據，以確定非捕撈期之

鰻苗來游情形。 

3.日本東部及西部黃鰻捕撈差異，係因千葉及靜岡縣黃鰻資源量較豐富，

故呈現相關較好之自然族群量。 

4.養殖產業從 1900年開始增加，在 1989年達到高峰 4萬公噸，近年維持

約 2萬公噸。透過各都道府縣的鰻魚 2018至 2019年數據資料，呈現下

降趨勢。 

(三)Choi Bohyung 研究員(韓國) 

1.分享透過胃內容物分析及穩定同位素分析可以瞭解鰻線在洄遊過程中

的攝食生態學，因生物在成長過程中不同階段可能改變食性，攝食不同

物質會反映在生物體內之碳氮同位素，相較於碳同位素，氮同位素的分

餾率比較明顯，較容易分析比較，所以可以透過使用氮同位素來瞭解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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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攝食生態學。 

2.根據其他研究結果，柳葉鰻主要攝食海洋雪，當前進至開放海洋後則開

始以動物性浮游生物為食，但現階段對鰻魚生命週期及鰻魚早期攝食生

態學不夠瞭解，仍需要更多研究。韓國鰻魚主要採樣自洛東江及其他河

流。 

(四)韓玉山教授(我國) 

1.介紹我國日本鰻長期捕撈資料、科學研究及資源保育等議題，捕撈數據

呈現下降趨勢，顯示鰻魚資源管理及加入量之重要性。 

2.有關放流親體的最佳時機，須看鰻魚發育階段，如果放流銀鰻，在秋天

或冬天比較合適，如果是放黃鰻，任何時候都可以，保護種魚最重要，

可以得到更多的鰻苗。 

3.鰻苗洄游至我國季節不同會造成鰻苗平均總體長及相對豐富度之變化。 

4.簡報中提到之鰻魚死亡率係粗略估算，需要更多數據以確保其準確性；

另我國目前針對不同捕撈方式造成之死亡率差異進行評估，但具現場觀

察，似乎存在差異。 

二、非會期之任務組合活動報告： 

(一)任務分組 1負責人 Leanne Folks博士報告 2022年及 2023年迄今活動，

包含工作小組建立及辦理線上研討會，會中結論及未來研究建議包括：藉

由數據格式的建立，改善數據問題與知識缺口，如標準化 CPUE數據與漁

業捕撈數據等。 

(二)任務分組 2負責人 Hiroshi Hakoyama教授報告 2022年及 2023年迄今活

動，辦理線上研討會討論上脫式衛星標識器（Pop–up satellite 

archival tag, PSAT）追蹤鰻魚洄游研究，以及未來成員希望追蹤的潛在

鰻魚物種等資料交換。 

三、以新興科學及有效方式管理東北亞地區日本鰻資源： 

(一)Akihide Kasai 教授報告利用水中環境 DNA可調查鰻魚分布及豐度： 

1.此方法具取樣便利、高準確性、高靈敏度、生物友好及廣泛應用等優點。 

2.鰻魚大多數棲息在乾淨水質的地方，但也有部分鰻魚棲息在營養鹽高的

水域。鰻魚的洄游及生存主要受到水壩的影響，而洋流則是影響鰻魚的

分布，透過環境 DNA可以監控稀有物種的調查，瞭解鰻魚在時間和空間

上分布。 

3.調查結果顯示鰻魚放流數量與環境 DNA之濃度無明顯模式，且河流大小

可能不會影響環境 DNA濃度。 

(二)Nobuto Fukuda 博士報告以以海洋監測調查預測鰻線捕獲量之可能性： 

1.以臺灣及日本捕獲量進行分析，各項氣候變遷因子（Flow speed、Eddy 

energy、SOI、WPO）均無顯著相關。 

2.孵化後的幼苗會受到北赤道洋流（NEC）向西輸送；柳葉鰻會集中在黑

潮邊界以及與黑潮相連的中尺度渦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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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透過模式評估，得到北緯 12~24度日本鰻魚幼體豐度最高之結果。 

(三)日本水產廳金子守男室長介紹東北亞地區野外捕撈及養殖投入量管制措

施之有效性： 

1.水產廳彙整並報告臺、日、中、韓於第 15 屆非正式會議時提報的科學

及管理數據資料(其中臺灣在鰻苗管理部分列出無證照管理，會後與水

產廳確認，我國漁業執照已註記漁船許可捕撈鰻苗，符合證照制度，後

續將於第 16 屆非正式會議提報資料時候修正)。 

2.管控鰻苗放養量為重要養護管理措施，鰻魚生產過程之透明化需透過捕

撈端及養殖端管理，日本、韓國及台灣均對放養量進行管理。 

3.考量四國海岸線都很長，河川數量多，難以執法管理，但捕撈及進口的

鰻苗最終都將投入養殖，爰管理放養量為實務上較為便利且有效之方式。

透過非正式會議成員管控投入養殖之鰻線數量，可回推並得到準確之捕

獲量。 

4.促進 IUU 漁業及鰻線走私貿易國/進口國識別，以確保透明之資源養護

及管理措施，不僅適用於日本鰻也適用於其他鰻。 

5.2014年四國共同發布之聯合聲明提到，「與會成員將就日本鰻及其他異

種鰻之資源養護與管理措施合作」，透過非正式會議會員國以共同管理

標準推動鰻魚資源養護及管理是非常有意義的，且管制鰻魚放養量上限

是簡單且有效的方式。 

(四)Hiroshi Hakoyama 教授介紹實現東北亞地區日本鰻魚的協同保護和漁業

管理： 

1.IUCN將日本鰻魚列為瀕危物種(EN)，主要是因為種群指數、捕撈量（標

準 A）的顯著下降。如果改採種群生存力分析（標準 E），重新評估其滅

絕風險，結論日本鰻魚不是 CR 也不是 EN。A 標準僅考慮族群減少，且

經常在評估如海洋生物等龐大族群時高估其絕種之可能性。 

2.強調東北亞地區合作研究之重要性，特別強調為了資源管理，瞭解種群

趨勢和評估滅絕風險對於庫存管理至關重要。入池量管理是日本鰻國際

資源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與區域漁業管理和貿易透明度工作相結合，

漁業管理需要可執行的法規。除資源管理外，還需要保護河流、湖泊和

沿海棲息地。 

(五)劉鑒毅研究員報告中國大陸鰻魚資源管理政策： 

1.解釋近年鰻魚的捕撈量持續下降，爰加強鰻魚資源管理，即長江十年禁

漁。中國強調維持保育及利用兩者間平衡之重要性，並介紹了中國的四

項目標原則：（1）確保保護優先；（2）發展合理利用方式；（3）加強科

技支撐；（4）鰻魚漁業管理合作。 

2.日方針對其報告提出管理鰻線入池量才是確保透明化養殖生產管理框

架的必要基礎，從整個生產鏈如鰻線捕撈到放養，以及成鰻加工、分銷

及貿易，僅針對河流及河口進行管制是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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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DavidK.Cairns 博士介紹評估美洲鰻系群面臨之挑戰： 

1.由於缺乏可用數據且評估鰻魚系群需要更多數據，爰無法評估人為造成

之影響(如漁撈活動、水壩及汙染)。資源評估除了因應現行威脅外，應

同時開發空間及族群動態模型，並根據現有豐富度指數來管理鰻魚漁業

等建議。 

2.美洲鰻於幼體階段可能會受到塑膠微粒影響，但沒有充足數據證明此結

論。Cairns 博士對海地等官方無有效管理美洲鰻捕撈及貿易的國家表

示關注，並希望出口到加拿大和美國的部分產品可以在更嚴格的控制。 

四、由日本水產廳金子守男室長報告日本鰻及其他鰻現況： 

(一)日本鰻曾經於 COP17 中被提出，雖未列入附錄二，但仍未排除被提列之

可能性。歐洲鰻已被列入附錄二，第 19屆締約國大會已將資源狀況良好

的真鯊科物種(包含水鯊)列入 CITES 附錄二管理，日本鰻雖未被列入附

錄管理議題，但難保下一屆或未來不會被提出列入附錄文件中。倘被列入

附錄二管理，締約國需要遵守相關貿易限制以及核發 DNF文件，建議邀請

CITES動物委員會組成工作小組一起討論，回顧結論及提出更新資料，以

及對於歐洲鰻保護提出管理草案與建議。 

(二)日本將施行之水產流通適正法，目的係為打擊 IUU，並根據歐盟 IUU 法規

制定： 

1.第一類水產品：日本國內市場條例規定 I 類水生動植物不得在沒有漁

獲數量和交易記錄的情況下在日本市場銷售，也不得在沒有合法捕撈證

明的情況下輸出至日本境外，包含鮑魚、海參、鰻線（小於 13 公分的

鰻魚；自 2025 年開始）。 

2.第二類水產品：沒有來源證明書不得輸入日本，確保捕撈符合國際管理

規範與保護措施，包含魷魚、烏賊、秋刀魚、鯖魚、沙丁魚。 

(三)建議成立區域性鰻魚漁業管理組織（RFMO） 

1.非正式會議應提升為正式會議，提升成為正式會議，可以爭取更多科研

經費與人力，以順利推動相關養護管理措施，且可以順利進行多方交談，

不僅針對日本鰻魚，也針對其他鰻魚。  

2.將擴大邀集東南亞、東北亞、巴布亞紐幾內亞(PNG)、澳洲及紐西蘭等

國加入。考慮建立區域漁業管理組織耗時且長期處理過程，需通過非正

式磋商會成員之間的磋商，在科學研究基礎下建立。 

五、未來工作計畫： 

(一)非會期之科學活動及合作藍圖規劃，預計於 2024年 1月或 2月召開任務

分組線上研討會、3月或 4月舉行第 3次日本鰻及其他鰻科學家會議及 5

月或 6月舉行第 17屆鰻魚資源養護與管理國際合作非正式會議。 

(二)依據任務分組 1 線上研討會提出修正鰻魚數據格式，將單位由公噸改為

公斤，以利精準紀錄鰻魚及黑子重量；提供新的表格以利成員填入有用之

額外資訊。 



6 
 

(三)第 16屆鰻魚資源養護與管理國際合作非正式會議將於 2023年 7月 26日

至 7月 27日假日本東京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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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前參訪 

 本署於 5 月 28 日前往三河安城參觀一色町鰻魚養殖場。由一色町鰻魚漁業

協同組合山本浩二組合長帶領本團參觀鰻魚分級場及室內溫水養殖場。該地區主

要以溫棚結合重油加熱使養殖場全年維持攝氏 35度、水溫 30度，塭體為水泥、

塭底為土質，水車全日開啟。 

該地區可放養 5 公噸鰻苗、年產量約 4,000 公噸，水源係直接引自 92 公里

外之矢作川川水，每年供應養殖用水約 600 萬公噸，需給付日本政府日幣 20 萬

元水權費，由協同組合負責維護。謹就參訪後意見交流摘要如下： 

一、日本鰻魚以室內養殖是否有考慮裝設太陽能板？ 

 有考慮過，但因鰻魚養殖場生產過程需要太陽光進行消毒等需求，且養

殖場用電量大，太陽能產電即使透過儲能亦不足以供應養殖場所需，目前沒

有考慮裝設，但於加工廠或空地等較大規模廠區有加裝光電板。 

二、一色町為什麼會成為主要產區？是否有甚麼優勢？ 

(一)本地具 130年歷史，明治 20至 30年已開始鰻魚捕撈，昭和 35 年因颱風

造成海水倒灌，農田因土地鹽化無法種植，故開挖養殖池嘗試養殖，因成

效不錯，養殖面積開始擴散，並造就目前養殖區域。 

(二)昭和 40年除開始引進室內養殖，且飼料進口有進展，以往水源與農業水

源共用，為避免使用農藥殘留水源，自 90公里外直接引水使用，加之養

殖技術提升，結合良好水源及沒有疫病問題，一色町產出之鰻魚逐漸建立

作法及品牌。 

(三)日本鰻魚分為東日本及西日本料理方式，東日本為先蒸後烤，西日本則是

直接進行烤製。一色町鰻魚與其他大面積養殖鰻魚不同，肉質較具口感及

彈性，適合西日本直接烤的料理方式。 

三、一色町鰻魚產量佔全日本總產量之比例？是否有考慮分級自動化？ 

 年產可達 4,000 公噸，佔日本年產量約 20%，但會受鰻苗產量不穩定影

響。約 15 年前曾花費百萬導入自動化魚體選別系統，但因鰻魚為活體會移

動，不適合機械分類，人工較為快速且精準。 

四、三河灣鰻苗產季為何？ 

 每年 12月中旬至 4月 30日為捕撈期，需申請許可才能進行捕撈，主要

捕撈方式 2種：1.將漁船駛至河川出海口，以頭戴探照燈方式找尋魚群，以

手抄網捕撈，漁季於 3 月 31 日結束。2.於岸際以手抄網捕撈，漁季於 4 月

30日結束。 

五、養殖過程沒有自動化設備，是否有缺工問題？協同組合在鰻魚產業扮演角色

為何？日本官方是否有提供協助？ 

(一)缺少機械會設備人力確實是問題，特別是鰻魚選別過程需要人力，現行組

合共有 90 個會員(即 90 個家庭)，家庭成員可加入，且本地多從事鰻魚

生產，可互相支援，加上臨時工配合，產季期間人力影響非常小，倘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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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設備有進展，也期待後續可以導入。 

(二)全日本有許多組合，能力不同，一色町鰻魚漁業協同組合主要採聯合生

產制度，衡平養殖業者及加工廠生產成本制定當年度鰻魚價格，具流通

及議價功能，且有盈餘會分配予會員。主要通路為鰻魚蓋飯業者，所以

需要人力進行細膩分配。 

(三)由日本水產廳內水面漁業振興室生駒潔室長說明，中央地方管理權限有

分工，由地方政府投入輔導，水產廳則偏向資源管理、人工種苗等政策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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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及建議 

一、自 2016年 CITES 第 17屆締約國大會決議調查鰻鱺屬資源及貿易情形，及歐

盟於 2016年 4月 27日寄給華盛頓公約組織的公開信指出，日本鰻資源管理

措施最大的問題是「違法交易情形令人相當憂心」，並指出東亞地區針對防

止濫捕的管理體制並不完善，鰻鱺屬被列入附錄二管理之壓力持續壟罩東亞

各國。 

一、 2022 年 CITES 第 19 屆大會決議將真鯊科所有物種列入附錄管理，其中水

鯊之資源無虞，顯見未來並非針對單一物種提列，倘鰻鱺屬之資源及貿易

管理仍不完善，考量鰻鱺屬資源狀況不佳，第 20屆大會恐將相關物種列入

附錄二之管理下，締約國需要遵守相關貿易限制並核發 DNF文件。 

二、日本水產廳於本(2023)年 5 月 16 日到訪本署，並就建立鰻魚區域性漁業管

理組織一事提出討論，以向 CITES表明鰻魚資源係透過具法律約束力之管理

組織之下，惟本次第 2 次日本鰻及其他鰻學家會議中僅於水產廳生態保全室

室長報告中提出說明，各方並未就本議題提出意見及交流。 

三、本次會議主要為科學意見交流，四國科學家報告內容聚焦在「鰻魚棲地環境

保護」、「鰻苗捕撈量評估」、「入池量管制有效性」、「成立區域性漁業管理組

織」四大面向，鰻苗產業包括前端捕撈、中端養殖加工及後端出口貿易，三

者環環相扣密不可分，管理措施應從整體產業鏈個階段進行考量評估推動，

建議如下 

面向 參考案例 臺灣鰻魚管理應用建議 

棲地環境 

一、長江十年禁漁。 

二、eDNA 於河川進行鰻魚

分布與豐度評估。 

封溪護鰻河段利用 eDNA 進行分布調

查，減少網具、籠具等方式較易受到地

形限制，可針對鰻苗洄游及成鰻棲息

重點河川加強管制及環境維護。 

捕撈評估 

三國表示均有證照制度，經

洽詢如下： 

一、日本：只有岸際人力捕

撈，捕撈者發給鰻苗捕

撈許可證，結合水產品

流通適正法，減少非法

漁獲（水產廳）。 

二、韓國：以小船捕撈，核

發捕撈許可證（韓國研

究單位） 

三、中國：漁業證照登記可

捕撈鰻苗（中國簡報） 

四國均有捕撈統計資料不完善之處，

建議： 

一、三國中只有漁民可以捕撈，核發

捕撈許可有其必要性，將證照制

度法制化（本年度已請韓玉山教

授研析作法），但恐引發歷年有

捕撈苗業者反彈。 

二、除捕撈端管理，承銷端不透明及

養殖端應併同考量一併管理（當

前問題，漁業法無法管制承銷

人），強化養殖來源，避免捕撈量

與入池量差異。 

三、出口貿易透明化，是日方未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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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的問題，也是臺灣遲早要面

對的問題，未透明化導致統計資

料缺乏、市場價格波動、走私猖

獗、要求無限量捕撈對產業鏈無

助益，如同日本準備在 2025 年

將鰻苗在國內市場流通需檢附

捕撈來源證明，目的就是要確實

掌握捕撈量，避免 IUU 漁業，可

參考白帶魚出口應遵行事項管

理機制，但鰻魚養殖業者可能會

有反對聲浪。 

四、水產廳彙整各國於第 15 屆會議

時提報的科學及管理數據資料

（對外公開數據），其中僅臺灣

在鰻苗管理部分列出無證照管

理，會後與水產廳確認，我國漁

業執照已註記漁船許可捕撈鰻

苗，是否符合證照制度，水產廳

表示此為證照制度，可以在下一

次提報資料時候修正。 

入池量管

制 
 

依據水產廳報告，入池量管制對於鰻

苗捕撈以及養殖產業都有所助益，現

階段係中國想打破規則（因長江已禁

漁，無需要對入池量進行管制），可能

在第 16屆非正式會議提出，本次未深

入討論，可持續關注。 

區域性漁

業管理組

織(RFMO) 

美洲鰻、歐洲鰻有 ICES工作

小組。 

目前為起草階段，尚未深入討論，可持

續關注，加入後必須年度提出捕撈量

及有效管理作為，因此，棲地環境維護

管理與捕撈量管理（證照制度核發數

量與捕撈量）極為重要，必須及早進

行。 

四、政策方向等相關議題可能於本年 7月 26至日 27日於日本東京召開之第 16

屆鰻魚資源養護與管理國際合作非正式會議中討論，該次會議將由各國官

方代表出席，為了我國鰻魚資源維護及產業穩健發展，應持續參與國際合

作事宜，並主張以平等互惠之立場參與漁業管理組織。 

五、日本鰻魚養殖主要於前一年度之 11月放養鰻苗，利用溫棚養殖維持一定溫

度，以因應每年 7月之土用丑日。我國因國土狹長，南部氣候炎熱，可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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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日本養殖模式，利用我國捕撈之頭期鰻，除了可減少非法貿易情形，亦

可將鰻苗留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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